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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

isclosure

D

宁波美诺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发行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宁波美诺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美诺华” 、“发行人”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不超过3,000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A股）（以下简称 “本次发行” ） 的申请已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2017]344号文核准，本次发行的主承销商为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商证券” 或“主承销

商” ）。 发行人的股票简称为“美诺华” ，股票代码为“603538” 。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 ）和网上向持有上海市场

非限售A股股份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 ）相结合的方式进行。经发行人

与主承销商综合考虑发行人基本面、发行人所处行业、可比上市公司估值水平、市场情况、募集资金需求

以及承销风险等因素，协商确定本次股票发行价格为14.03元/股，发行数量为3,000万股，全部为新股发

行，无老股转让。

回拔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行数量1,800万股，占本次发行规模的60%；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

1,200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40%，本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14.03元/股。回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

为300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10%；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2,700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90%。

本次发行的网上网下认购缴款工作已于2017年3月28日（T+2日）结束。

一、新股认购情况统计

主承销商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和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提供的数据，对本次网上、网下发行的新股认

购情况进行了统计，结果如下：

（一）网上新股认购情况

网上新股认购情况

投资者认购的股份数量（股） 26,934,321 投资者认购的金额（元） 377,888,523.63

投资者放弃认购股份数量（股） 65,679 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 921,476.37

（二）网下新股认购情况

经核查确认，共计4,744个入围报价配售对象按照《发行公告》及《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

结果公告》的要求及时、足额缴纳了申购款。 另有12个配售对象没有按时缴纳认购资金，其所对应的股

份数量4,644股为无效认购，对应金额为65,155.32元。 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情况如下：

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 2,995,356 投资者认购的金额（元） 42,024,844.68

投资者放弃认购股份数量（股） 4,644 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 65,155.32

放弃认购的网下投资者具体名单如下：

网下投资者 配售对象 弃购数量（股） 弃购金额（元）

1 俞军 俞军 387 5429.61

2 郭新华 郭新华 387 5429.61

3 谢湘菊 谢湘菊 387 5429.61

4 王锦萍 王锦萍 387 5429.61

5 金根香 金根香 387 5429.61

6 洪晓斌 洪晓斌 387 5429.61

7 赵庆 赵庆 387 5429.61

8 王光祥 王光祥 387 5429.61

9 谢玲 谢玲 387 5429.61

10 任思琦 任思琦 387 5429.61

11 韩红菊 韩红菊 387 5429.61

12 大连东软控股有限公司 大连东软控股有限公司 387 5429.61

二、主承销商包销情况

根据《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证监会令[2015]第121号，以下简称“《管理办法》” ）、《首次公

开发行股票承销业务规范》（中证协发[2016]7号，以下简称“《业务规范》”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配售

细则》（中证协发[2016]7号，以下简称“《配售细则》” ），网上、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股数全部由主承销

商包销， 主承销商包销股份的数量为70,323股， 包销金额为986,631.69元， 主承销商包销比例为

0.2344%。

2017年3月30日（T+4日），主承销商会将包销资金与网上、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资金扣除相关保

荐承销费用后划给发行人，发行人向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提交股份登记申请，将包销股份登记至主承销

商指定证券账户。

三、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网上网下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发布的发行结果如有疑问，请与本次发行的主承销商联系。 具体联系方

式如下：

联系电话：0571-87902574、87005796

联系人：资本市场部

发行人：宁波美诺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7年3月30日

广东达安项目管理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创业板上市之上市公告书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同意，广东达安项目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发行人"或"本公司"） 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股票将于2017年3月31日在深圳证

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 上市公告书全文和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

的招股说明书全文披露于中国证监会创业板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网址www.cninfo.com.cn；中证网，网址www.cs.com.cn；中国证券网，网址www.

cnstock.com；证券时报网，网址www.stcn.com；中国资本证券网，网址www.cc-

stock.cn，供投资者查阅。

一、上市概况

（一）股票简称：达安股份

（二）股票代码：300635

（三）首次公开发行后总股本：8,480万股

（四）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增加的股份：2,120万股，均自上市之日起开始上

市交易。

二、风险提示

本公司股票将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市场上市， 该市场具有较高的投

资风险。创业板公司具有业绩不稳定、经营风险高、退市风险大等特点，投资者

面临较大的市场风险。 投资者应充分了解创业板市场的投资风险及本公司所

披露的风险因素，审慎做出投资决定。

三、联系方式

（一）发行人联系地址及联系方式：

1、发行人：广东达安项目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2、联系地址：广州市白云区广州大道北1421号圣地大厦六楼601房

3、联系人：黄曦仪

4、电话：020-38858586转8215或8308

5、传真：020-38858516

（二）保荐机构及保荐代表人联系地址及联系电话

1、保荐人（主承销商）：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保荐代表人：陈钟林、林岚

3、联系地址：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仙岳路663号（台湾山庄）

4、电话：0592-5350605

5、传真：0592-5350511

广东达安项目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7年3月30日

深圳开立生物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

A

股并在创业板上市发行结果公告

保荐人（联席主承销商）：长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开立生物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开立医疗” 、“发行人” 或“公司” ）首次公开发

行不超过4,001万股人民币普通股（A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的申请已获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

[2017]350号文核准。 本次发行的保荐人（联席主承销商）为长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城证

券” 、“保荐人” ），联席主承销商为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金公司” ，长城证券及中

金公司合称“联席主承销商” ）。 发行人的股票简称为“开立医疗” ，股票代码为“300633” 。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 ）和网上向持有深圳市场

非限售A股股份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 ）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发行人和

联席主承销商综合考虑发行人基本面、所处行业、可比上市公司估值水平、市场情况、募集资金需求、承

销风险等因素，协商确定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为人民币5.23元/股，发行数量为4,001万股。

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行数量2,810万股，占本次发行总股数的70.23%；网上初始发行数量

1,191万股，占本次发行总股数的29.77%。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400.1万股，占本次发行

总量的10.00%；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3,600.9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90.00%。

本次发行的网上、网下认购缴款工作已于2017年3月28日（T+2日）结束。

一、新股认购情况统计

联席主承销商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和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提供的数据，对本次网上、网下发行的新

股认购情况进行了统计，结果如下：

（一）网上新股认购情况

1、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35,952,444

2、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188,031,282.12

3、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56,556

4、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295,787.88

（二）网下新股认购情况

1、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3,994,835

2、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20,892,987.05

3、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6,165

4、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32,242.95

放弃认购的网下投资者具体名单如下：

序号 投资者 配售对象

获配数量

（

股

）

获配金额

（

元

）

1

江苏扬杰投资有限公司 江苏扬杰投资有限公司

310 1,621.30

2

广东省科技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广东省科技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310 1,621.30

3

广东省科技风险投资有限公司 广东省科技风险投资有限公司

310 1,621.30

4

扬州杰杰投资有限公司 扬州杰杰投资有限公司

310 1,621.30

5

安徽省无为制药厂 安徽省无为制药厂

310 1,621.30

6

武汉昭融汇利投资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昭融汇利冬雅

1

号私募基金

310 1,621.30

7

郑海涛 郑海涛

229 1,197.67

8

叶颖涛 叶颖涛

229 1,197.67

9

钱旭利 钱旭利

229 1,197.67

10

谢玲 谢玲

229 1,197.67

11

施慧 施慧

229 1,197.67

12

付越 付越

229 1,197.67

13

龚锦娣 龚锦娣

229 1,197.67

14

史彩霞 史彩霞

229 1,197.67

15

刘延生 刘延生

229 1,197.67

16

吕良丰 吕良丰

229 1,197.67

17

罗新良 罗新良

229 1,197.67

18

杜士平 杜士平

229 1,197.67

19

田峰 田峰

229 1,197.67

20

谢湘菊 谢湘菊

229 1,197.67

21

杨宁恩 杨宁恩

229 1,197.67

22

周育松 周育松

229 1,197.67

23

董义华 董义华

229 1,197.67

24

仇建平 仇建平

229 1,197.67

25

南昕欣 南昕欣

183 957.09

合计

6,165 32,242.95

二、联席主承销商包销情况

网上、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股数全部由联席主承销商包销，联席主承销商包销股份的数量为62,721股，

包销金额为328,030.83元，联席主承销商包销比例为0.157%。

2017年3月30日（T+4日），联席主承销商将包销资金与网上、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资金扣除保荐

承销费用后一起划给发行人，发行人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提交股份登记申请，将包

销股份登记至联席主承销商指定证券账户。

三、联席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若网上、网下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发行结果有疑问，请与本次发行的联席主承销商长城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和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联系。 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一）保荐人（联席主承销商）：长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电话：010-88366060

联系人：长城证券资本市场部

（二）联席主承销商：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咨询电话：010-65353014

咨询邮箱：ECM_IPO@cicc.com.cn

联系人：中金公司资本市场部

发行人：深圳开立生物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联席主承销商）：长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2017年3月30日

实丰文化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定价发行申购情况及中签率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东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实丰文化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 或“实丰文化” ）于2017年3月

29日（T日）利用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网上定价发行“实丰文化”A� 股2,000万

股。

东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根据深圳证券交

易所提供的数据，对本次网上定价发行的申购情况进行了统计，结果如下：

本次网上定价发行有效申购户数为16,356,520户， 有效申购股数为157,477,320,000

股， 配号总数为 314,954,640个 ， 起始号码为 000000000001， 截止号码为

000314954640。本次网上定价发行的中签率为0.0127002415%，网上投资者有效申购倍

数为7,873.86600倍。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定于2017年3月30日（T+1日）上午在深圳市福

田区红荔西路上步工业区10栋2楼进行本次网上申购的摇号抽签， 并将于2017年3月

31日（T+2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和《证券日报》上公布

摇号中签结果。

此外，本次发行在发行流程、申购、缴款等环节有重大变化，敬请投资者重点关

注，并于2017年3月31日（T+2日）及时履行缴款义务。

（1）本次发行采用直接定价方式，全部股份通过网上向社会公众投资者发行，不

进行网下询价和配售。

（2）本次发行价格为11.17元/股，投资者按照本次发行价格在2017年3月29日（T

日，申购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并采用网上按市值申购方式进行申购，投

资者进行网上申购时无需缴付申购资金。

（3）网上投资者应当自主表达申购意向，不得全权委托证券公司代其进行新股

申购。

（4）投资者申购新股摇号中签后，应依据2017年3月31日（T+2日）公告的《实丰

文化发展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定价发行摇号中签结果公告》 履行缴

款义务。 T+2日日终，中签投资者应确保其资金账户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不足部

分视为放弃认购，由此产生的后果及相关法律责任，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投资者款项

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 中签投资者放弃认购的股份由保荐机

构（主承销商）包销。

（5）当出现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70%

时，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6） 网上投资者连续12个月内累计出现3次中签但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6个月

内不得参与新股申购。

发行人：实丰文化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东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7年3月30日

杭州星帅尔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中签率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杭州星帅尔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 ）首次公开发行新股不超过2,025.956万股人

民币普通股（A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的申请已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7]347

号文核准，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 ）和网上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

售A股股份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 ）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与主承销商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主承销商” ）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

1,899.467万股。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1,149.467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60.52%；网上

初始发行数量为750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39.48%，本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19.81元/股。

发行人于2017年3月29日（T日）利用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网上定价发行“星帅尔” 股票750万

股。

本次发行在发行缴款环节有重大变化，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并于2017年3月31日（T+2日）及时履

行缴款义务。

1、网下投资者应根据《网下发行初步配售结果公告》，于2017年3月31日（T+2日）16:00前，按最

终确定的发行价格与获配数量,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网上

中签结果公告》履行资金交收义务，确保其资金账户在2017年3月31日（T+2日）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

购资金，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 网下和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

份由主承销商包销。

2、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70%时，主承销商

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3、网下获配投资者未及时足额缴纳认购款的，将被视为违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主承销商将违约情

况报中国证券业协会备案。网上投资者连续12个月内累计出现3次中签后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6个月内

不得参与新股申购。

一、网上申购情况

主承销商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提供的数据，对本次网上定价发行的申购情况进行了统计，本次网上定

价发行有效申购户数为16,371,565户， 有效申购股数为87,439,882,000股， 配号总数为174,879,764

个，配号起始号码为000000000001，截止号为000174879764。

二、回拨机制实施、发行结构及网上发行中签率

根据《杭州星帅尔电器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发行公告》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网上初步

有效申购倍数为11,658.65093倍，高于150倍，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对网下、网上发行

的规模进行调节。 回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531.467万股，其中网下发行新股152万股，占本次公开发

行新股数量的10%；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1,368万股，占本次公开发行新股数量的90%。 回拨后本次网上

定价发行的中签率为0.0156450348%，超额认购倍数为6,391.80424倍。

三、网上摇号抽签

主承销商与发行人定于2017年3月30日（T+1日）上午在深圳市福田区红荔西路上步工业区10栋2

楼进行摇号抽签，并将于2017年3月31日（T+2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

《证券日报》上公布摇号中签结果。

发行人：杭州星帅尔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7年3月30日

特别提示

青岛利群百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利群股份” 或“发行人” ） 首次公开发行

不超过 17,600万股人民币普通股（A�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的申请已获中国证券监

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7]374号文核准。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

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 ）和网上向持有上海市场非限售 A 股股份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

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 ）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荐机构（主承销

商）” 、“中信证券” ）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 17,600 万股。 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

始发行数量为 12,320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70%；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 5,280 万股，占本

次发行总量的 30%，本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8.82元 /股。

利群股份于 2017年 3月 29日（T日）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网上定价初始发行

“利群股份” A 股股票 5,280万股。

本次发行在发行流程、申购、缴款环节有重大变化，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并于 2017 年 3

月 31 日（T+2日）及时履行缴款义务：

1、网下投资者应根据《青岛利群百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初步配

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以下简称 “《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 ），

于 2017 年 3 月 31 日（T+2 日）16:00 前，按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与获配数量，及时足额缴

纳新股认购资金。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履行缴

款义务，确保其资金账户在 2017 年 3 月 31 日（T+2 日）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投资

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

网下和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2、 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 70%

时，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

露。

3、 有效报价网下投资者未参与申购或者获得初步配售的网下投资者未及时足额缴纳认

购款的，将被视为违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违约情况报中国证券业协

会备案。 网上投资者连续 12个月内累计出现 3次中签后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6个月内不得

参与新股申购。

一、网上申购情况及网上发行初步中签率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提供的数据，本次网上发行有效申购户数为 15,375,938 户，有效

申购股数为 203,254,263,000 股，网上发行初步中签率为 0.02597731%。 配号总数为 203,

254,263个，号码范围为 100,000,000,000�-�100,203,254,262。

二、回拨机制实施、发行结构及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

根据《青岛利群百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发行公告》公布的回拨机制，

由于网上投资者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 3,849.51 倍，超过 150 倍，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

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将本次发行股份的 60%由网下回拨至网上。回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

量为 1,760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10%；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 15,840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

量 90%。 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为 0.07793194%。

三、网上摇号抽签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定于 2017 年 3 月 30 日（T+1 日）上午在上海市浦东新

区东方路 778号紫金山大酒店四楼会议室海棠厅进行本次发行网上申购摇号抽签仪式，并将

于 2017 年 3 月 31 日（T+2 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

报》上公布网上摇号中签结果。

发行人： 青岛利群百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

3

月

30

日

青岛利群百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申购情况及中签率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江西同和药业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创业板上市之上市公告书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同意， 本公司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股票将于2017年3月31日在

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上市公告书全文和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招股

说明书全文披露于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五家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网址 www.cninfo.

com.cn；中证网，网址 www.cs.com.cn；中国证券网，网址www.cnstock.com；证券时报网，网

址 www.secutimes.com；中国资本证券网，网址www.ccstock.cn），供投资者查阅。

一、上市概况

1、股票简称：同和药业

2、股票代码：300636

3、首次公开发行后总股本：8,000万股

4、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增加的股份：2,000万股，本次发行新股无锁定期，新增股份自上市

之日起开始上市交易。

二、风险提示

本公司股票将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市场上市，该市场具有较高的投资风险。创业

板公司具有业绩不稳定、经营风险高、退市风险大等特点，投资者面临较大的市场风险。投

资者应充分了解创业板市场的投资风险及本公司所披露的风险因素，审慎做出投资决定。

三、联系方式

（一）发行人的联系地址及联系电话

公司名称：江西同和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庞正伟

联系地址：江西省宜春市奉新县奉新工业园区

联系人：周志承

电 话：0795-4605333-8018

传 真：0795-4605772

（二）保荐人（主承销商）及保荐代表人的联系地址及联系电话

保荐人（主承销商）：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冉云

联系地址：北京市东城区建国门内大街26号新闻大厦17层

保荐代表人：聂敏、罗洪峰

联系电话：010-85142899

传真号码：010-85142828

发行人：江西同和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7年3月30日

德艺文化创意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提示公告

保荐人（主承销商）：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德艺文化创意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 、“本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

票申请已获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2017]号375文核准，招股说明书及附件披露于中国证监

会五家指定网站（巨潮资讯网，网址www.cninfo.com.cn；中证网，网址www.cs.com.cn；

中国证券网，网址 www.cnstock.com；证券时报网，网址www.secutimes.com；中国资

本证券网，网址www.ccstock.cn），并置备于本公司、深圳证券交易所、本次发行股票保荐

机构（主承销商）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的住所，供公众查阅。

本次发行在发行流程、申购、缴款等环节发生重大变化，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主要变

化如下：

1、本次发行采用直接定价方式，全部股份通过网上向公众投资者发行，不进行网下询

价和配售；

2、本次发行价格：9.41元/股。 投资者据此价格在T日（2017年4月5日）通过深圳证券

交易所交易系统并采用网上按市值申购方式进行申购。 申购时无需缴付申购资金；

3、网上投资者应当自主表达申购意向，不得全权委托证券公司进行新股申购。

4、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德艺文化创意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

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中签结果公告》（以下简称《网上中签结果公告》）履行资金

交收义务，确保其资金账户在2017年4月7日（T+2日）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投资者

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

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主承销商包销。

5、当出现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70%时，主承

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6、 网上投资者连续12个月内累计出现3次中签后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6个月内不得

参与新股申购。

本次发行股票概况

发行股票类型 人民币普通股

（

A

股

）

发 行 股 数 不超过

2,000

万股

，

原股东不公开发售股份

每 股 面 值 人民币

1.00

元

发行方式 本次发行采用网上按市值申购向公众投资者直接定价发行

发行对象

在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开立证券账户的机构投资者和根据创业板市场投资

者适当性管理的相关规定已开通创业板市场交易的自然人

（

国家法律

、

法规

禁止购买者除外

）

承销方式 余额包销

发行日期

T

日

（

2017

年

4

月

5

日

）

缴款日期

T+2

日

（

2017

年

4

月

7

日

）

发行人联系地址 福州市鼓楼区五四路

158

号环球广场

1701

单元

发行人联系电话

0591-87762758

保荐机构

（

主承销商

）

联系地址 上海市浦东新区长柳路

36

号丁香国际商业中心东塔

10

层

保荐机构

（

主承销商

）

联系电话

021-20370806

，

20370807

发行人：德艺文化创意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7年3月30日

德艺文化创意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路演公告

保荐人（主承销商）：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德艺文化创意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 ）首次公开发行不超过2,000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A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的申请已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

会证监许可[2017]375号文核准。

本次发行采用网上按市值申购向公众投资者直接定价发行的发行方式进行。发行价格

为9.41元/股。 网上发行数量为2,000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100%。

本次发行在发行流程、申购、缴款等环节有重大变化，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

1、本次发行采用直接定价方式，全部股份通过网上向公众投资者发行，不进行网下询

价和配售；

2、本次发行价格：9.41元/股。 投资者据此价格在T日（2017年4月5日）通过深圳证券

交易所交易系统并采用网上按市值申购方式进行申购。 申购时无需缴付申购资金；

3、网上投资者应当自主表达申购意向，不得全权委托证券公司代其进行新股申购；

4、投资者申购新股摇号中签后，应依据2017年4月7日（T+2日）公告的《德艺文化创

意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中签结果公告》 履行缴款义

务。 T+2日日终，中签投资者应确保其资金账户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不足部分视为放弃

认购，由此产生的后果及相关法律责任，由投资者自行承担。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所在证

券公司的相关规定，中签投资者放弃认购的股份由主承销商包销。 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

股份数量不足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70%时，将中止发行；

5、 网上投资者连续12个月内累计出现3次中签但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6个月内不得

参与新股申购。

为了便于投资者了解发行人的基本情况、发展前景和本次发行的相关安排，发行人和

保荐人（主承销商）将就本次发行举行网上路演。

1、路演时间：2017年3月31日（周五）下午14:00-17:00；

2、路演网址：全景网（http://rsc.p5w.net）；

3、参加人员：发行人德艺文化创意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管理层主要成员、本次发行保荐

人（主承销商）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相关人员。

本次发行的招股说明书全文及相关资料已于2017年3月30日刊登在中国证监会五家

指定网站（巨潮资讯网， 网址www.cninfo.com.cn；中证网， 网址www.cs.com.cn；中国

证券网，网址www.cnstock.com；证券时报网，网址www.secutimes.com；中国资本证券

网，网址www.ccstock.cn）。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发行人：德艺文化创意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7年3月30日

杭州长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发行人” )首次公开发行不超过

1,905万股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的申请已获得中国

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7］405号文核准。

本次发行采用网上按市值申购向公众投资者直接定价发行的方式进行。发行

价格为 9.94元 /股。 网上发行数量为 1,905万股，占本次发行总股数的 100%。

本次发行在发行流程，申购、缴款等环节有重大变化，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

（1） 本次发行采用直接定价方式， 全部股份通过网上向社会公众投资者发

行，不进行网下询价和配售。 本次发行价格 9.94元 /股。

（2）投资者按照本次发行价格，2017 年 4 月 5 日（T 日，申购日），通过深圳

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并采用网上按市值申购方式进行申购。投资者进行网上申购

时无需缴付申购资金。

（3）网上投资者应当自主表达申购意向，不得全权委托证券公司代其进行新

股申购。

（4）投资者申购新股摇号中签后，应依据 2017年 4月 7日（T+2日）公告的

《杭州长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之网上定价发

行摇号中签结果公告》履行缴款义务。 T+2�日日终，中签投资者应确保其资金账

户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不足部分视为放弃认购，由此产生的后果及相关法律

责任，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

定，投资者放弃认购的股份由主承销商包销。 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不

足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 70%时，将中止发行。

（5）网上投资者连续 12个月内累计出现 3次中签但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6

个月内不得参与新股申购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为了便于社会

公众投资者了解发行人的基本情况、发展前景和本次发行的有关安排，发行人和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就杭州长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本次发行举行网上路演。

1、网上路演时间：2017年 3月 31 日（周五）14:00～17:00；

2、网上路演网址：全景网（网址 http://rsc.p5w.net）

3、参加人员：发行人董事会及管理层主要成员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相关

人员。

本次发行的招股说明书全文及相关资料可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网站（巨潮资讯

网，网址 www.cninfo.com.cn；中证网，网址 www.cs.com.cn；中国证券网，网址

www.cnstock.com；证券时报网，网址 www.secutimes.com；中国资本证券网，

网址 www.ccstock.cn）和发行人网站（网址 www.hzcctech.com）查询。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发行人：杭州长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长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

2017

年

3

月

30

日

杭州长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路演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长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

杭州长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以下

简称“本次发行” ）申请已获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2017］405 号文核准，招股说

明书及附件披露于中国证监会指定网站（巨潮资讯网，网址 www.cninfo.com.cn；

中证网，网址 www.cs.com.cn；中国证券网，网址 www.cnstock.com；证券时报

网，网址 www.secutimes.com；中国资本证券网，网址 www.ccstock.cn�）和发

行人网站（网址 www.hzcctech.com），并置备于发行人、深圳证券交易所、本次

发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长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的住所，供公众查阅。

本次发行在发行流程，申购、缴款等环节有重大变化，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

（1）本次发行采用直接定价方式，全部股份通过网上向社会公众投资者发行，

不进行网下询价和配售。 本次发行价格 9.94元 /股。

（2）投资者按照本次发行价格，2017 年 4 月 5 日（T 日，申购日），通过深圳

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并采用网上按市值申购方式进行申购。 投资者进行网上申购

时无需缴付申购资金。

（3）网上投资者应当自主表达申购意向，不得全权委托证券公司代其进行新

股申购。

（4）投资者申购新股摇号中签后，应依据 2017 年 4 月 7 日（T+2 日）公告的

《杭州长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之网上定价发行

摇号中签结果公告》履行缴款义务。 T+2日日终，中签投资者应确保其资金账户有

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不足部分视为放弃认购，由此产生的后果及相关法律责任，

由投资者自行承担。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投资

者放弃认购的股份由主承销商包销。 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不足本次公

开发行数量的 70%时，将中止发行。

（5）网上投资者连续 12 个月内累计出现 3 次中签但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

6个月内不得参与新股申购。

本次发行股票概况

发行股票类型 人民币普通股（A�股）

发行股数 1,905万股

每股面值 人民币 1.00元

发行方式 本次发行采用网上按市值申购向公众投资者直接定价发行

发行对象

在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开立证券账户的机构投资者和根据创业板市场投资者

适当性管理的相关规定已开通创业板市场交易的自然人（国家法律、法规禁止

购买者除外）

承销方式 余额包销

预计发行日期

T日（网上申购日为 2017年 4月 5日，周三），其他发行重要日期安排详见发行

公告

发行人联系地址 杭州市滨江区江淑路 799号 3幢第一、第二全楼层和第三、四、五层 A单元

发行人联系电话 0571-85096193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联系地址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世纪大道 1589号长泰国际金融大厦 21层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联系电话

021-38784899

发行人：杭州长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长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

2017

年

3

月

30

日

杭州长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提示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长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


